
「服務學習反思引導員」學習獎勵方案 
一、目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深化學生服務學習知能及反思引導技巧，透過參與服務學

習課程，並擔任課程反思引導員，在教師教導及服務學習課程推行單位培訓下提升學習成效，特

訂定本方案。 

二、實施方式 

學習獎勵申請由學生與教師研商後提出，申請書中應敘明學生學習目標與教師指導方式，每名學

生至多可申請 2 項學習獎勵，每門服務學習課程提供 1 名反思引導員名額為限，惟修課人數達

50 人（含）以上時，得多提供 1 名反思引導員名額。 

三、反思引導員學習內涵 

（一）反思引導員與教師討論後共同撰寫申請書，其中應包含學習歷程規劃（含準備、服務、反思、

慶賀）、指導教師資料、學習目標等，並於學習目標中具體說明預期成效及對本課程學習之

期望。 

（二）反思引導員應積極與教師討論學習內容、反思引導實施方式以及服務實作活動。 

（三）反思引導員應實踐反思引導之學習內容與活動，並努力達成自己設立之學習目標，如遇困難

可向指導教師請求協助。 

（四）反思引導員應於期中、期末繳交反思引導學習紀錄給指導教師審閱，並送副本一份至全人教

育中心留存，作為學習評量及獎勵依據。 

四、指導教師職責 

（一）輔導反思引導員擬定獎勵申請書，並根據反思引導員提出之學習目標提出指導方式，及預期

達成目標。 

（二）依反思引導員實際學習狀況評閱學習紀錄或其他相關作業。 

（三）於服務前、中、後，提供反思引導員反思引導機會，並評量其學習表現。 

（四）教師須盡指導之責，協助反思引導員完成其學習內容，對於與深化服務學習知能以及反思引

導實務無關之行政庶務工作應予避免。 

五、獎勵對象及申請方式 

（一）獎勵對象：反思引導員須為本校大學部大二（含）以上或研究所之全職學生，具備服務學習

基本知能，並對反思引導技巧有興趣者。 

（二）執行時間：第一學期自十月起至翌年一月止，第二學期自三月起至六月止，每學期分兩階段

進行，第一階段為學期初兩月份之學習階段，第二階段為學期末兩月份之評量階段。暑假、

寒假服務學習課程則依參與課程實際情況而定。 

（三）申請資料：繳交「『服務學習反思引導員』學習獎勵方案申請書」一份。 

（四）申請日期：每學年第一學期學習獎勵方案之申請，自公告日起至開學後一週截止。每學年第

二學期學習獎勵方案之申請自公告日起至開學後一週截止。暑假服務學習課程學習獎勵方案

之申請，自公告日起至暑假前一週截止。寒假服務學習課程學習獎勵方案之申請，自公告日

起至寒假前一週截止。以上申請確切時間依當學期公告之日期為準。 

（五）審查方式 

1.審查標準 

(1)反思引導員學習目標與教師指導方式之相關性占 20% 

(2)反思引導規劃（含服務前、中、後反思）與執行完整性占 30%。 

(3)反思引導學習成效占 30% 

(4)「反思引導員知能培訓」參與程度占 10% 



(5)申請書內容之完整性占 10% 

2.審查流程 

(1) 第一階段：反思引導員應於課程執行期間參與全人教育中心舉辦之「反思引導員知

能培訓」，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期中反思引導學習紀錄表」。 

(2) 第二階段：反思引導員與教師應於課程結束前之公告期限內，分別繳交「期末反思

引導員學習紀錄表」與「教師評量表」。並由審查委員會評定等級發放獎勵金。 

3.審查委員會成員 

委員會由學務長、全人教育中心主管及專家學者 3-5 人組成。 

六、獎勵方式與期程 

    獎勵金係按照第一、二階段繳交之學習紀錄與教師評量表，經審核通過依評定等級發放獎勵

金，分為優等與甲等兩種等級，優等可獲獎勵金 6,000 元，甲等可獲獎勵金 4,000 元。並於審查

後次月始得核給獎勵金。 

七、經費來源 

獎勵金視學校財務狀況提撥專款支應，並以每年核定之額度為限。 

八、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按學務處全人教育中心公告辦理之。 

九、本方案經「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引導員」學習獎勵方案申請書 

說明：  

一、 本方案設置目的： 

為深化學生服務學習知能及反思引導技巧，透過參與服務學習課程，並擔任課程反思引導員，在

教師教導及服務學習課程推行單位培訓下提升學習成效，特訂定本方案。 

二、 學習計畫由學生填寫，指導方式由教師填寫。 

三、 每名學生至多可申請 2 項學習獎勵，每門服務學習課程提供 1 名反思引導員名額為限，惟修課人

數達 50 人（含）以上時，得多提供 1 名反思引導員名額。 

四、 每張表格適用於申請一項學習獎勵，如欲申請一項以上，請另填一份表格。 

五、 本方案申請之審查項目如下： 

（一）反思引導員學習目標與教師指導方式之相關性占 20% 

（二）反思引導規劃（含服務前、中、後反思）與執行完整性占 30% 

（三）反思引導學習成效占 30%（含修課學生反思心得 20%、教師評量 10%） 

（四）「反思引導員知能培訓」參與程度占 10%   

（五）申請書內容之完整性占 10% 

課程資料 

課程 

名稱 
 

開課

序號 
 

科目

代碼 
 

□第一學期（10 月至次年 1 月） □第二學期（3 月至 6 月）  

□暑假（6 月至 9 月）    □寒假（1 月至 2 月）     ＊請按照服務時間勾選 

申請課程類別 □服務學習（二）    □服務學習（三） 

服務類別 
＊請簡述服務內容與方式 

申請學生 

姓名  學號  

學院  系所  

班別 □學士班(__年級) □碩士班 □博士班 

電子 

信箱 
 電話  

指導教師 

姓名      職稱  

服務 

單位 
 電話  

電子 

信箱 
 

 

※學生＿＿＿＿＿＿＿＿已閱讀本學習獎勵方案並完全瞭解，本方案係為充實學生之教學知能，與學

校及指導教師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並且願意於＿＿＿＿＿＿＿＿老師之指導下完成此學習活動。 

 

學生(簽章)：＿＿＿＿＿＿＿＿＿   指導教師（簽章）：＿＿＿＿＿＿＿＿＿ 

院系所主任（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1 



壹、學習計畫(由學生填寫) 

 

請對您擔任反思引導員的學習目標與期望，簡要說明之。 

學習目標與期望 

 

 

 

 

 

 

 

 

 

 

 

 

 

 

 



貳、指導方式(由教師填寫) 

 

 

請教師依據申請學生提出之學習目標與服務學習的發展階段撰寫指導方式及預期成效，簡要說明之。 

一、指導方式（含準備、服務、反思、慶賀） 

 

 

 

 

 

 

 

 

 

 

 

 

 

 

 

二、預期成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引導員」學習獎勵方案 

期中反思引導學習紀錄表 

  反思引導員簽名：                       指導教師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學習期程 
□第一學期（10 月至次年 1 月） □第二學期（3 月至 6 月）  

□暑假（6 月至 9 月）    □寒假（1 月至 2 月）     ＊請按照服務時間勾選 

申請課程類別 
□服務學習（二）課程名稱：＿＿＿＿＿＿＿ 

□服務學習（三）課程名稱：＿＿＿＿＿＿＿ 

反思引導員 

姓名  學號  

學院  系所  

班別 □學士班(__年級) □碩士班 □博士班 

電子信箱  電話  

指導教師  

期中學習記錄 

反思引導時間 反思引導方式 心得 

 
 
 
 
 
 
 
＊若表格不敷使用

請自行增加 

  

參與全人教育中心舉辦反思引導員培訓心得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附件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引導員」學習獎勵方案 

期末反思引導學習紀錄表 

學習期程 
□第一學期（10 月至次年 1 月） □第二學期（3 月至 6 月）  

□暑假（6 月至 9 月）    □寒假（1 月至 2 月）     ＊請按照服務時間勾選 

申請課程類別 
□服務學習（二）課程名稱：＿＿＿＿＿＿＿ 

□服務學習（三）課程名稱：＿＿＿＿＿＿＿ 

反思引導員 

姓名  學號  

學院  系所  

班別 □學士班(__年級) □碩士班 □博士班 

電子信箱  電話  

指導教師  

期末學習記錄 

服務學習歷程 進度或內容說明 

準備 

 
 
 
 
 
 

服務 

 
 
 
 
 
 

反思 

（服務前、中、後反思） 

 
 
 
 
 
 

慶賀/成果發表 

 
 
 
 
 
 



註：另請提供兩位優秀學生「服務實作」反思紀錄表及「期末心得」報告表，以供評分；並請繳交所

有修課學生上揭兩項資料電子檔，以供備查。 

 

反思引導綜合學習記錄 

項目 進行方式 學習心得 

服務前反思  

 服務中反思  

服務後反思  

反思引導照片 

  

圖片說明： 圖片說明： 

  

圖片說明： 圖片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學習反思引導員」學習獎勵方案教師評量表 

一、基本資料 

指導教師 

姓名  職稱  

服務 

單位 
 電話  

電子 

信箱 
 

課程 

名稱 
 

反思引導員（受評者）  

 

二、評量項目 

一、 量化評量(請就下列項目對學生進行評估，並在適當空格中打) 

評分項目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反思引導員具備學習熱忱 □    □    □    □    □    □ 

2. 反思引導員展現其主動積極的態度 □    □    □    □    □    □ 

3. 反思引導員具有認真負責態度 □    □    □    □    □    □ 

4. 反思引導員能主動發現問題並嘗試改進 □    □    □    □    □    □ 

5. 反思引導員能與教師共同討論服務學習活動 □    □    □    □    □    □ 

6. 反思引導員能與修課學生有良好的溝通 □    □    □    □    □    □ 

7. 反思引導員會主動提供修課學生支持與協助 □    □    □    □    □    □ 

8. 反思引導員能落實服務知能的相關知識 □    □    □    □    □    □ 

9. 反思引導員具備反思引導的技巧 □    □    □    □    □    □ 

10. 反思引導員能完成教師所賦予的反思引導工作 □    □    □    □    □    □ 

二、 質性評量 (請簡述該反思引導員在課程中的表現) 
 

指導教師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